附件1

襄垣县2022年环境卫生服务中心预算公开部门职责及机构设置情况
第一部分  概况

本部门（单位）职责

1、负责县城区所有大街及与之相连小巷的清扫保洁工作。

2、负责十三个乡镇的环境卫生管理工作。

3、负责全县230.98公里河道的巡查工作。

4、负责所有垃圾站点的清运工作，规范垃圾倾倒时间，杜绝乱堆乱倒。

5、负责夏季垃圾场、站、点的消杀工作。

6、负责管辖范围内公共厕所管护工作。

7、负责对乱扔、乱倒、随地吐痰、车辆随意抛散等不文明行为的管理监督工作。

8、负责生活垃圾处理费的征收工作。

9、负责生活垃圾处理中心的管理运营工作。

10、负责餐厨垃圾处理中心的管理运营工作。                                    11、负责垃圾分类的开展和推动工作。

12、上马虒亭2个垃圾热气化处理中心工作。

二、机构设置情况
襄垣县环境卫生服务中心，正科级全额事业机构，核定编制10人，含领导职数1正1副。实有在编在岗人员13人，其中：管理岗位6人、专业技术岗位1人、工勤岗位6人；退休1人。实有在职人员2308人，其中在编13人；合同制人员15人；焦炭公司分流人员16人；公益性岗位3人；城内清扫工人418人；清运工人76人；垃圾厂工人12人；临时人员21人；乡镇环卫站1734人。

中心内设办公室、党办、财务科、考核办、人事科、清运队、夜巡队、稽查调度科（含清运、洒水、机扫队）、收费科、车辆管理科、公卫科、资产管理科、基层管理一科、基层管理二科共16个科室。下设生活垃圾处理中心、餐厨垃圾处理中心、上马虒亭2个垃圾热气化处理中心、9个乡镇共13个环卫站、富阳、何鲜菇2个垃圾中转站。
第二部分  2022年度部门（单位）预算情况说明

一、2022年度部门预算数据变动情况及原因

襄垣县环境卫生服务中心2022年度收入、支出预算总计4572.62万元，与上年相比收、支预算总计各减少77.62万元，减少1.66%。主要原因是减少智能移动公厕费用。
（一）收入预算总计4572.62万元。包括：

1．财政拨款收入预算总计4572.62万元。
（1）一般公共预算收入预算4572.62万元，与上年相比减少77.26万元，减少1.66%。主要原因是减少智能移动公厕费用。
（2）政府性基金收入预算0万元。本单位本年度无此项预算。
2．财政专户管理资金收入预算总计100万元。与上年相比减少0万元，减少0%。
3．其他资金收入预算总计0万元。本单位本年度无此项预算。
4．上年结转资金预算数为0万元。本单位本年度无此项预算。
（二）支出预算总计4572.62万元。包括：
1．一般公共服务（类）支出4572.62万元，主要用于城乡环境运行等支出。与上年相比减少77.26万元，减少1.66%。主要原因是减少智能移动公厕费用。
2．公共安全（类）支出0万元，本单位本年度无此项预算。
3．结转下年资金预算数为0万元，主要原因是本单位本年度无此项预算。
此外，基本支出预算数为122.62万元。与上年相比减少了5.68万元，减少了4.43%。主要原因是编制人员调动。

项目支出预算数为4450万元。与上年相比减少了71.58万元，减少了1.58%。主要原因是减少智能移动公厕费用。

单位预留机动经费预算数为0万元。主要原因是本单位本年度无此项预算。
二、“三公”经费增减变动原因说明

2022年一般公共预算安排的“三公”经费预算0万元，比2021年减少（增加）0万元，原因是本部门无“三公”经费。其中：因公出国（境）费用0万元，比上年减少（增加）0万元；公务接待费0万元，比上年减少（增加）0万元，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0万元，比上年减少（增加）0万元；公务用车购置费0元，比上年减少（增加）0万元。

（注：分项数如有增加，也应说明理由。无“三公”经费的部门，必须说明本部门无“三公”经费。）
三、机关运行经费增减变动原因说明

襄垣县环境卫生服务中心2022年机关运行经费财政拨款预算45.6万元，比2021年预算减少24.1万元，下降34%,其中：办公费支出 8万元、印刷费支出2万元、差旅费支出2万元、电费28万元、邮电费1.5万、工会经费4.1万等减少主要是：生活垃圾处理厂部分车间暂停运行。
（注：无机关运行经费的部门，必须说明本部门无机关运行经费。）
四、政府采购情况

2022年襄垣县环境卫生服务中心政府采购预算总额158万元，其中：政府采购货物预算158万元、政府采购工程预算0万元、政府采购服务预算0万元。

（注：无政府采购情况的部门，必须说明本部门没有政府采购情况。）

五、绩效管理情况

1、绩效管理情况

2022年环境卫生服务中心实行绩效目标管理的项目5个，涉及一般公共预算当年拨款4450万元。

2、绩效目标情况：严格按照财政制度规定执行预算项目（鼓励附表说明）

六、国有资产占有使用情况

1、车辆情况；汽车 122辆 （含3辆电瓶车），1190.13万元。
2、房屋情况；房屋构筑物 188.26万元。
3、其他国有资产占有使用情况。在建工程90万元，公共基础设施670.26万元。
七、其他说明

（一）政府购买服务指导性目录

（二） 其他

第三部分  名词解释

    【说明：本项为必须公开内容，可解释本部门预算特有的较为专业的名词，或是财政预算编制方面名词。（以下名词解释仅供参考，各部门可以根据实际情况自行增加）

一、基本支出：指为保障机构正常运转、完成日常

工作任务而发生的人员支出和公用支出。

二、项目支出：指在基本支出之外为完成特定行政任

务和事业发展目标所发生的支出。

三、“三公”经费：指省直部门用一般公共预算安排的因公出国（境）费用、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和公务接待费。其中：因公出国（境）费用反映单位公务出国（境）的国际旅费、国外城市间交通费、住宿费、伙食费、培训费、公杂费等支出；公务用车购置费反映公务用车购置支出（含车辆购置税、牌照费）；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反映单位按规定保留的公务用车燃料费、维修费、过路过桥费、保险费、安全奖励费用等支出；公务接待费反映机关和参公事业单位按规定开支的各类公务接待（含外宾接待）支出。

四、机关运行经费：指行政单位和参照公务员法管理的事业单位使用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安排的基本支出中的公用经费支出。

五、政府购买服务：根据我国现行政策规定，政府购买服务，是指充分发挥市场机制作用，将国家机关属于自身职责范围且适合通过市场化方式提供的服务事项，按照政府采购方式和程序，交由符合条件的服务供应商承担，并根据服务数量和质量等情况向其支付费用的行为。

六、一般公共预算：是指以税收为主体的财政收入，安排用于保障和改善民生、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维护国家安全、维持国家机构正常运转等方面的收支预算。

七、政府性基金预算：是对依照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在一定期限内向特定对象征收、收取或者以其他方式筹集的资金，专项用于特定公共事业发展的收支预算。

八、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是对国有资本收益作出支出安排的收支预算。

九、财政专户管理资金：专指教育收费，包括目前在财政专户管理的高中以上学费、住宿费，高校委托培养费，党校收费，教育考试考务费，函大、电大、夜大及短训班培训费等。  

十、单位资金：是指除政府预算资金和财政专户管理资金以外的资金，包括事业收入、事业单位经营收入、上级补助收入、附属单位上缴收入、其他收入。

十一、上年结转：指以前年度预算安排、结转到本年仍按原规定用途继续使用的资金。



